
“盲袋销售”不能成监管“盲区”
□ 郭元鹏

实习生权益保障需要从法律层面破题
□ 吴学安

律师高架劝阻施暴不愧为“护法卫士”

虽然事件并非 “路怒症” 引发的

随机暴力行为， 多少平息了人们内心

的恐惧， 但无论什么原因， 在交通要

道上肆无忌惮地宣泄个人恩怨， 采取

极端暴力行为， 都是非常野蛮和危险

的， 不但严重侵害了受害人的生命权

和健康权， 而且阻碍道路交通秩序，

危害了公共安全。 面对失去理智的施

暴者， 很多人能够拍下视频存证并报

警， 已经是体现了相当的正义感， 而

孙子见律师敢于站出来及时制止暴

行， 展现出令人钦佩的勇气。

很多网民在赞叹孙子见的勇气

时 ， 也自我反思称 ， 如果是我在现

场， 可能不敢下车去劝架。 为什么不

敢？ 一方面是因为施暴者当时的状态

确实吓人， 持有利器， 戾气冲天， 人

都有求安全的本能， 哪怕有心制止，

也怕自己有心无力； 另一方面， 也是

更重要的一点， 即便有人在体能和气

势上， 完全可以制止施暴者， 但看对

方如此穷凶极恶， 肆无忌惮， 会猜测

他是不是有什么深厚的 “背景”， 是

不是有 “后台”、 有 “小弟” 的黑恶

分子， 害怕自己出手管闲事之后， 会

惹上更大的麻烦。

而孙子见之后接受采访时的一段

话， 引人深思， 也令人振奋。 他说：

“从内心深处来说， 我觉得我是在救

两个人， 没有任何一个犯罪分子是强

大的 ， 做了错事 ， 法律一定会惩罚

你， 开宾利也好， 有背景也好， 只要

违法犯罪了， 都会被处罚， 在法治社

会， 是没有人可以超越法律做事的。”

作为一个基层的法律工作者， 孙

子见应该见识过一些社会的灰暗面，

也知晓法理人情的纠结， 但是他依然

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和明确的是非观，

依然相信法律一定会惩恶扬善， 会维

护公平正义 ， 这种对法律的强烈信

任 ， 是他站出来帮助他人 、 制止暴

力、 维护公义的底气。

法治是维护社会公正与秩序的基

石， 更多人相信法律， 拥护法治， 法

律才能树立权威、 发挥作用。 孙子见

的见义勇为， 不但弘扬了社会正气，

为社会注入了榜样的力量， 也宣扬了

法律的正义价值。 希望法律能够持续

在生活的每一处， 彰显法治力量， 传

递司法温度 。 让人们感受到公平正

义， 更多人对法律有信仰， 有敬畏，

就会有更多人有底气， 有勇气， 敢于

第一时间站出来制止不法行为， 维护

社会安定。

综合自红网、 极目新闻等

马九月整理

在宾利司机持刀将宝马车主拉出

车外， 并进行持刀殴打的过程中， 相

信路过的司机都是十分害怕的 。 可

是， 如果没有人进行劝阻， 受害者很

有可能性命难保， 因为施暴者并没有

停下来的意思。

在危急关头， 孙律师挺身而出。

他下车走到施暴者身前， 先用手将他

推开， 随后拿出电话报警。 但此时施

暴者又多次蹲下身要殴打倒地的受害

者， 孙律师又多次推开了他。 随后，

施暴者才开车离开了现场。

孙律师喝止施暴者， 并且跟对方

讲后果， “你这么弄， 不只他不好，

你以后日子也不好过， 在高架上你们

多危险啊。” 由此可见， 孙律师不仅

勇气可嘉， 而且发挥了自己的专业优

势， 注意沟通技巧，避免直接冲突，做

到了“见义智为”。 结果，成功劝阻施

暴者停手， 也避免了自己受到伤害。

孙律师的见义勇为行为受到广大

网友的热情点赞， 某汽车厂商表示，

将对孙先生的车辆终身免费维修保

养， 并奖励 20 万元。

违法犯罪人人喊打， 见义勇为人

人点赞， 这样的社会就是充满正义和

温情的社会， 生活在其中的人们， 也

会深切地感受到安全和幸福。 法治信

仰既要靠 “相信”， 更要靠 “践行”。

希望更多的人争当 “护法卫士”，

那么， 法律之光就会照亮每个人， 照

耀生活的每一个角落。

法治信仰既靠“相信”，更靠“践行”

法律是“见义勇为”最大底气

  据媒体报道， 2 月 25 日， 一段宾利车

驾驶员伤人视频这两天在网络上引发关注。

杭州市警方通报， 被害人无生命危险， 嫌疑

人已被刑事拘留。 网传视频中， 宾利车司机

施暴时， 有一名热心男子下车上前多次劝

阻， 才避免事件进一步恶化。 这名热心男子

是浙江浙杭律师事务所孙子见律师。

面对宾利车司机对受害者的施暴， 孙律

师敢于挺身而出， 劝阻对方的施暴行为， 无

愧于“律师” 的职业， 不愧为“护法卫士”。

据媒体报道， 盲袋是一种商家随机

在不透明的纸袋中放入商品， 顾客必须

付钱后才能打开袋子查看的销售模式。

因为其无法预知的神秘感以及较低的价

格， 吸引不少消费者争相购买。 然而一

些商家将盲袋销售当成了清理库存的手

段， 甚至盲袋商品中有不少残次品， 比

如有消费者购买服装盲袋， 打开袋子却

收获了一堆袜子。

打开 “盲袋”， 里面装的竟然是一

堆袜子。 这肯定会让消费者感到十分不

舒服， 会因为 “物不所值” 而对 “盲袋

销售” 这种方式有了抵触的心理， 下一

次也就会敬而远之了 ， 如此 “盲袋销

售” 最终也就会自己堵死了自己的路，

让 “盲袋销售” 无法长久。

从以往的 “盲盒 ” 到如今的 “盲

袋”， 就是用 “销售方式的创新” 来吸

引消费者的眼球。 作为一种新的经营消

费模式 ， 盲袋销售有着旺盛的市场需

求， 活跃了市场的氛围。

但是， 不管销售的方式如何创新，

营销的理念如何翻新， 吸引的模式如何

花样 ， 做生意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底

线： 童叟无欺、 物有所值， 也就是要让

消费者感到 “钱花的是值得的”。 只有

“钱花的是值得的 ”， 消费者才会因为

“物有所值” 而继续参与， 而 “物不所

值” 的话， 谁还会参与？

“盲袋销售”呈现出的问题很多：其

一，是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现象严重，“盲

袋”的销售方式再好，也装不下假冒伪劣

商品，这是商业道德的底线；其二，是坑

蒙拐骗，商家有的在做一锤子买卖，比如

有的“盲袋”销售价格是 300 多元、500

多元，而其中的商品真实的价格才 100

多元 、200 多元 ，把 “盲袋销售 ”搞成了

赌博行为。上当的消费者上一次当、上两

次当，还会上三次当?其三，维权困难，

不管是假冒伪劣的， 还是搁置了很多年

的老商品，亦或者是“物不所值”，找商家

理论的时候，很难解决问题。这种让消费

者“愿赌服输”的“薅消费者羊毛 ”的做

法，显然难以长久，也不符合市场商品销

售的公序良俗。 “商品” 不可让消费者

“伤心” “伤痛”。

打开袋子一堆袜子，是“盲袋”不是

“盲区”。 对于“盲袋销售”需要监管部门

依据市场现实，制定一个公平合理、依法

依规的“游戏规则 ”，既要体现 “盲袋销

售”的趣味性也要体现合理性。这是商品

市场的底线规则。对于消费者而言，不可

因为新鲜而“盲从”，对于市场而言也不

可以存在监管的 “盲区”。

据媒体报道， “要不是为了拿到实

习证明， 我当时真不想干了。” 已经正

式入职重庆某汽车制造公司的员工小宇

说起此前的实习经历时，满是怨气。自己

学的是汽车电器制造设备专业， 却被安

排到销售岗位实习。更令他憋屈的是，实

习协议上签订的报酬是每月2000元，可

企业以没有完成业绩等理由进行扣除，

每个月只能拿到1000元左右。

对于毕业季的实习生， 亦称之为就

业型实习生， 他们除了仍保有在校生身

份外， 在实习单位与正式员工并不存在

较大的区别， 也要服从实习单位的管理

指示命令， 但他们难以完全享受与一般

劳动者相同的平等保护权利。

目前实习生权益受到侵害的最大的

问题 ， 就是将实习生排除在劳动法之

外，要杜绝实习乱象、有效保障实习生合

法权益，就必须有的放矢，分门别类完善

实习生权益保障：对于非教学型实习，如

果符合劳动关系构成条件的， 应该纳入

劳动法的适用范围；对于教学型实习，应

该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 对职业院校和

实习单位的情况进行客观合理的评估；

同时，加大监督执法的力度， 对违法的

院校和实习单位予以严格处罚。

除了实习实践模式， 制度措施也需

要进一步完善和创新。 如探索设立黑名

单制度， 将有违规实习行为的职校、 有

恶意侵权行为的企业等列入黑名单，在

学校评级、企业社会信用测评、实习生就

业证明方面进行公示和曝光。 通过搭建

实习生、职校、企业三方综合评价体系，

形成相互监督的格局，在制度上给予“没

身份”的实习生劳动权益以有力保障。

守住实习生劳动权益的底线， 既关

乎实习生的切身利益， 也关乎社会法治

的进步。想要真正保障实习生权益，一方

面，要厘清学校、个人、企业三方权责，从

根源上细化明晰、 明确实习生的法律地

位，即使在没有建立劳动关系的前提下，

也要对一些实习期间的基本权利作出明

确规定，比如薪酬、休息休假权、事后救

济等。 另一方面， 要通过实习协议的订

立，将各项权益进行书面形式的固定，为

日后的维权提供参照。作为学校，应当负

担起监管、 实习学校筛选等责任， 不能

让实习期成为权益的 “真空期”。

虽然我国已有相关规定保障职业院

校学生实习权益， 但相关条款对于法律

责任认定、 维权途径和维权保障机制的

规定仍比较粗糙，可操作性有待提升。鉴

于完善立法不可能一蹴而就， 实习生权

益保障不能坐等法律完善的矛盾冲突，

相关部门还应秉承“急在治标”的原则，

对现行保障实习生权益的机制予以进一

步完善， 明确各方主体的权利义务和法

律责任，切实畅通实习生的维权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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